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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科院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

研究院、中交基础设施养护集团有限公司、宣城先进光伏技术有限公司、新奥（北京）电力服务有限

公司、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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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推动绿色低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高速

公路零碳服务区评价与认定，编制了《高速公路零碳服务区评价技术规范》，以期为我国高速公路零碳

服务区评价与认定提供技术指导，推动高速公路零碳服务区建设，促进高速公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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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零碳服务区评价技术规范 

A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速公路零碳服务区评价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控制指标、碳排放量核算、评

价认定、工作流程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运营期零碳服务区的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适用

于本文件。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 50189-201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T 51366-2019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B 55016-2021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15-2021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JT/T 1199.2-2018 绿色交通设施评估技术要求 第 2部分：绿色服务区 

T/CASE 00-2021 零碳建筑认定和评价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服务区运营期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 during operation of service area 

服务区运营阶段产生的碳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3.2  

服务区碳汇 carbon sink of service area 

在服务区规划用地范围内，绿化、植被从空气中吸收并存储的二氧化碳量。 

3.3  

服务区计算边界 accounting boundary of service area 

与服务区运营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的计算范围。 

3.4  

服务区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of service area 

将能源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化服务区运营阶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 

3.5  

碳信用  carbon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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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认定程序确认减排量化效果后，由相关机构或组织签发的

碳减排指标。 

3.6  

碳配额 carbon allowance 

  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取得，可用于交易和碳市场重点排

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抵扣的指标。 

3.7  

绿色电力 green electricity 

    利用特定的发电设备，将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非化石能源转化为电能，简称绿电。 

3.8  

碳中和  carbon neutralization 

指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核算边界内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以年度为单位）生产、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所

有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尽可能自身减排的基础上，剩余部分排放量通过购买核算边界外相应数量的碳

信用、碳配额、绿色电力证书等完全抵消。 

3.9  

低碳服务区 low carbon service area 

服务区运营阶段全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相比一般服务区较低的绿色服务区。 

3.10  

近零碳服务区  net-zero-carbon service area 

服务区运营阶段全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接近零的绿色服务区。 

3.11  

零碳服务区  zero-carbon  service area 

服务区运营阶段全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等于或小于零的绿色服务区。 

4 基本规定 

4.1 “零碳”服务区评价与认定应以具备基本服务功能区域的整体为对象，公路两侧服务区各自独立

运营的，可作为两个独立的评价与认定对象。 

4.2 “零碳”服务区评价与认定应在服务区通过交工验收并运营一年后进行，评价时间以一个自然年

为周期。 

4.3 申请方应对参评服务区进行技术和能源分析，并在评价和认定时提交相应的技术分析、能源数据

报告和相关文件。申请认定方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4.4 评价机构应对申请方提交的技术分析、数据报告和相关文件进行审查，在服务区满足各项控制指

标的前提下，进行服务区碳排放核算，出具评价报告。 

4.5 认定机构根据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评价结论，对通过评价的项目进行最终认定，颁发证书并授予标

识使用权。 

4.6 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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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服务区均应满足本文件全部控制指标的要求，按减碳率划分三级： 

a) 低碳服务区：服务区全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碳汇的减碳量达到服务区总碳排放量 30%； 

b) 近零碳服务区：服务区全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碳汇的减碳量达到服务区总碳排放量 60%； 

c) 零碳服务区：服务区全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碳汇的减碳量达到服务区总碳排放量100%，或服务

区全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碳汇的减碳量达到服务区总碳排放量60%以上，剩余部分排放量通过购买相应

数量的碳信用、碳配额、绿色电力证书等完全抵消，实现碳中和的服务区。 

5 控制指标 

5.1 服务区建筑符合《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与《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 相关规定。 

5.2 服务区室内声、光、热、空气质量环境应满足《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 的有关要求。 

5.3 服务区应最大限度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减少直接排放，供暖不得使用燃煤锅炉，厨房宜采用电气

化厨房，日常运维车辆及养护装备宜选用电气化设备。 

5.4 服务区应至少采用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包括太阳能光伏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生物能供热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等。 

5.5 服务区应充分利用建筑屋顶、绿地、小车位车棚等空间资源，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鼓励服

务区采用光储充一体化模式，为新能源车辆提供绿电的充电服务。 

5.6 服务区应设置快充桩、换电站、储能站等新能源车辆配套服务设施，充电桩设置比例应符合交通

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相关要求。鼓励根据相关氢能源发展规划需求设置加氢站。 

5.7 服务区应利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实现能耗及碳排放动态监测，并通过显示屏向公众展示服务

区碳排放量和碳减排量。 

6 碳排放量核算  

6.1 核算边界及范围 

6.1.1 碳排放量核算边界以服务区规划用地的红线为准，核算范围是为保证服务区正常运营需要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采暖、空调、生活热水、照明、维护车辆运行等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量，不含

服务区过往车辆产生的碳排放。 

6.1.2 服务区碳排放的核算应包括服务区运营阶段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服务区碳汇的减碳量。  

6.1.3 依据《公共建筑运营单位（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服务区运营阶段逸散

型排放源，如冰箱、空调、灭火器和化粪池等产生的排放较小，一般情况下不予考虑。 

6.2 核算方法 

6.2.1 核算方法的选用依据 

选择核算方法参考的因素包括： 

a）核算结果的数据准确度要求； 

b）可获得的核算用数据情况； 

c）排放源的可识别程度。 

6.2.2 核算方法采用排放因子法。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时，碳排放量为活动水平数据与碳排放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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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积。  

6.3 计算公式 

6.3.1 服务区运营阶段碳排放量应根据服务区使用的不同类型能源消耗量和不同类型能源的碳排放因

子确定，服务区运营阶段的总碳排放量（C）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报告主体应根据所选定的核算方法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计算，见式（1）： 

 

        ........(1) 

a）服务区总耗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2）计算：  

 

........................(2) 

 

式中：  

E
总耗电，i 

——核算单元i总耗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总耗电，i ——核算期内核算单元i总耗电力，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b）服务区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3）计算： 

 

........................(3) 

 

E
化石能源，i ——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i ——第 i种化石燃料活动水平，单位为吨或万立方米，单位为 t 或万 Nm

3
；  

EF
i
——第 i中化石燃料的排放系数，单位为 tCO2/t 或 tCO2/万 Nm

3
。 

 

c）服务区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4）计算：  

 

........................(4) 

 

式中：  

E
购入热，i

——核算单元i购入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购入热，i

——核算期内核算单元i购入热力，单位为吉焦（GJ）；  

EF
热 
——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d）服务区自产绿电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5）计算： 

 

 
........................(5) 

 

式中：  

）E（-）E（∑-）EE+（E∑=C 碳汇绿电，iii购入热，化石能源，i总耗电，ii 

电总耗电，i总耗电，i EF×AD=E

ii，i化石能源 EF×AD=E

热i购入热，，i购入热 EF×AD=E

电i绿电，，i绿电 EF×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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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绿电，i ——核算单元 i自产绿电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绿电，i ——核算期内核算单元 i输出电力，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e）服务区碳汇吸收并存储的二氧化碳量按式（6）计算： 

 

.......................(6) 

 

式中：  

E
碳汇

——服务区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碳汇

——核算期内绿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
2
）；  

EF
碳汇 

——服务区碳汇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公顷（tCO2/hm
2
）。 

6.3.2 活动数据的获取 

活动数据的获取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a）电力活动数据可采用电网公司结算的电表读数、能源消费台账或统计报表。热力活动数据可采

用热力购销结算凭证、能源消费台账或统计报表。化石能源活动数据可采用燃气购销结算凭证、能源

消费台账或统计报表。 

b）可再生能源系统应包括太阳能光伏系统、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地源热泵系统和风力发电系统。

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的节能量应计算在动力系统能耗内。地源热泵系统的节能量应计算在供冷供热系

统能耗内。 

c）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数据可采用电网公司结算的电表读数，或按式（7）计算：  

 

psEpv AKIKE )1(              ........................(7) 

 

Epv ——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I  ——光伏电池表面的年太阳辐照度，单位为千瓦时每平方米（KWh/m
2
）； 

KE ——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 

Ks ——光伏系统的损失率（%）； 

Ap ——光伏系统光伏面板净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d）风力发电系统的年发电量数据可采用电网公司结算的电表读数，或按式（8）计算： 

 

1000
)(5.0 3

0

TK
AVzCE

w
wRwt         ........................(8-1) 

)/()( 0zzInKzC RR                ........................(8-2) 

4/5 2DAw                      ........................(8-3) 

3
05.0 V

APD
EPF


                   ........................(8-4) 

碳汇碳汇碳汇 EF×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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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0

5.0
8760

1

3  i iV
APD


              ........................(8-5) 

式中：  

Ewt ——风力发电机组的年发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ρ ——空气密度，取1.225kg/m
 3
；  

CR(z)——依据高度计算的粗糙系数； 

Z0 ——地表粗糙系数；  

V0 ——年可利用平均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Aw ——风机叶片迎风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D ——风机叶片直径，单位为米（m）；  

EPF ——根据典型气象年数据中逐时风速计算出的因子；  
APD ——年平均能量密度，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 m2）；  

V
i 
——逐时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KwT ——风力发电机组的转换效率（%）。 

6.3.3 碳排放因子数据详见附录 A。 

6.4 碳中和实施 

6.4.1 零碳服务区可采用购买碳信用、碳配额、绿色电力证书等抵消方式。服务区应承诺用于碳信用、

碳配额、绿色电力证书不作为任何其它用途使用。 

6.4.2 服务区碳抵消率等于购买的碳减排量除以其运行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 按式（9）计算。 

                                                ……………………………（9） 
式中： 

Erd—服务区碳中和率（%）； 

Ed—服务区购买的碳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PH—服务区运行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6.4.3 零碳服务区通过购买碳信用、碳配额、绿色电力证书等方式，实现碳中和的比例宜不超过 40%。 

7 评价与认定  

7.1 评价方式 

采用第三方评价的方式。第三方评价机构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绿色交通和碳排放核算等方

面的专业技术团队和项目经验。 

7.2 第三方评价原则 

a) 客观独立:评价机构应独立于受评价的服务区活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不带偏见， 没有利

益上的冲突。评价机构在整个评价过程中应保持客观性，确保评价发现和结论仅建立 在所取

得的证据的基础上。  

b) 诚实守信:评价机构在开展服务区评价活动时，应做到有道德、诚信、正直、保守秘密和谨慎。  

c) 公平公正:评价发现、评价结论和评价报告应真实和准确地反映评价活动。评价机构应报告在

评价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在评价组和受评价对象之间没有解决的分歧意见。沟通必须

真实、准确、客观、及时、清楚和完整。  

H

d
rd

P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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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专业严谨:评价机构应具有基于观察、知识、经验、资料和其他信息，得出有意义的、 严谨准

确的结论，并给予合理意见建议和解释说明的能力。  

7.3 第三方评价流程 

评价机构可通过审查申请单位提交的技术资料、实地调查、人员座谈、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

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评价所需的技术资料详见附录B。 

评价机构可按照以下步骤评价服务区，见图1： 

a）确定评价主体和计算边界； 

b）评价服务区是否满足本文件第5条控制指标要求； 

c）按照本文件第6条核算服务区运营阶段碳排放量； 

d）根据评价和核算结果，按照本文件4.3要求进行进行等级划分； 

e）编制“零碳”服务区评价报告。 

 

 

图 1 “零碳”服务区评价工作流程  

7.4 认定证书 

通过第三方评价的服务区，有权认定机构可颁发零碳服务区证书，证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服务区基本信息； 

b）服务区温室气体核算边界和排放量； 

c）服务区覆盖的时间段（年份）； 

d）“零碳”服务区实现类型及等级。 

7.5 持续改善 

“零碳”服务区宜持续改进二氧化碳排放监测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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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相关参数汇总表 

 

表 A  相关参数汇总表 

类别 活动数据单位 碳排放因子/碳汇因子 

烟煤 吨 2.0715 tCO2/t 

汽油 吨 3.0425 tCO2/t 

柴油 吨 3.1451 tCO2/t 

液化石油气 吨 2.9538 tCO2/t 

天然气 万立方米 21.6219 tCO2/万 Nm
3
 

液化天然气 吨 2.3253 tCO2/t 

甲醇 吨 1.375 tCO2/t  

热力 吉焦 0.11 tCO2/GJ 

服务区碳汇 公顷 14.5 tCO2/hm
2
 

注：各材料排放系数参照《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等相关指南计

算给定。电力排放因子选用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发布的相应区域电网排放因子。供热的 CO2 排放因

子暂按 0.11 tCO2/GJ 计，待政府主管部门发布官方数据后采用发布数据并保持更新。服务区碳汇因子参

照相关文献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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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申请单位提交的技术资料 

 

1．服务区基本信息，包含服务区规模、建筑规模、竣工及运行时间、车流量、驶入量等。 

2．服务区建筑室内环境检测分析报告。室内环境检测参数应包括室内温度、湿度、新风量、室内

PM2.5 含量、室内环境噪声，以及检测时的室外气象参数。 

3．服务区运行能耗与能效指标分析报告。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区使用情况，服务区全年能耗分析报

告，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光热系统、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等能源系统运行效率检测与分析报告

和服务区使用人员后评估报告。 

4．服务区运行能源统计报表、能源费用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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